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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普法任务
	具体措施
	时间安排
	责任处室

	1
	信访工作条例
	1.组织信访工作人员开展两项法规专题培训，结合复查复核典型案例开展实操演练，提升信访工作人员法治化处置能力与群众诉求响应服务水平。
2.结合信访常态化工作推进，开展信访法律法规宣传。
	10月底前
	办公室

	
	山东省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工作规则
	1. 
	
	

	
	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
	1.开展保密工作人员专题培训，提升保密工作人员服务质量和专业能力。
2.结合保密常态化工作推进，开展保密法律法规宣传。
	
	

	2
	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
	组织开展全市教育系统“民法典宣传月”活动，引导青少年系统掌握民法典基本内容，推动教育系统全体干部、教职工精准掌握民法典核心要义，牢固树立法治信仰，自觉做知法、学法、守法、用法、护法的新时代公民。
	5月
	政策法规处

	3
	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‌
	组织“学宪法 讲宪法”系列活动，举办全市中小学生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月暨校园法治文化节活动，集中展示大中小学法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成果。
	6月-12月
	

	4
	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
	1.组织幼儿园广泛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学习宣传活动，将学前教育法纳入园长教师培训的必修课程，采取专题讲座、座谈研讨等多种方式开展学习。
2.结合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，做好学前教育法社会宣传工作，通过家长课堂、园家社共建、媒体宣传等途径做好面向家长的宣传。
	5月-12月
	学前教育处

	5
	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
	结合义务教育招生等工作，通过召开招生工作会议，在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向社会公布政策及问答，设立并公布义务教育招生咨询热线，宣传解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《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》。
	4月-7月
	基础教育处

	6
	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
	
	
	

	7
	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
	1.组织全市中职学校广泛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《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》的学习、宣传活动，将职业教育法学习培训作为校长培训、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。依托青岛职业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新媒体，宣传解读《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》。
2.组织开展“职业教育活动周”活动，同步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《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》宣传，营造全社会关心职业教育、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。
	5月-12月
	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处

	8
	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
	
	
	

	9
	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
	倡导在青高校开展高等教育法学习。
	6月-12月
	高等教育处

	10
	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
	组织开展全市校外培训行政执法人员培训，邀请行业专家、律师解读各项法规，邀请执法经验丰富的同志讲解行政执法文书制作等执法实务内容，全面提高校外培训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。
	4月-12月
	民办教育处

	11
	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
	
	
	

	12
	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
	
	
	

	13
	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
	
	
	

	14
	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
	指导各区（市）、各学校加强民办教育促进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学习，持续引导规范民办教育发展。
	4月-12月
	

	15
	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
实施条例
	
	
	

	16
	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
	
	
	

	17
	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
	开展“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”活动，营造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氛围，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普及度和社会公众的语言文字规范意识。
	9月
	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

	18
	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
	1.将家庭教育促进法纳入全市中小学生心理援助热线接线教师、骨干心理教师等学习培训内容，提升骨干教师家庭教育工作方面的法治素养。
2.将家庭教育促进法纳入志愿服务宣讲，利用青岛市“爱润成长”家庭教育志愿服务队开展普法宣传。
	3月-11月
	家庭教育处

	19
	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
	结合“六一”儿童节、家庭教育宣传月、国家宪法日等时间节点，面向学生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普法宣传活动。
	3-12月
	思想政治与德育工作处

	20
	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
	结合青岛市中小学德育工作日历，围绕重要纪念日、节庆日开展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和普法宣传活动。
	3-12月
	

	21
	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
	举办国际化学校建设暨国际理解教育干部教师研讨培训班，组织学习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。
	10月-11月
	国际交流
合作处

	22
	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
实施办法
	
	
	

	23
	山东省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
管理办法
	
	
	



	24
	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
	1.组织各学校每学期面向教职员工、家长、学生至少开展1次防欺凌教育讲座，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知识普及。
2.定期通过官微等渠道发布校园安全以及预防校园欺凌等法律知识，发布校园伤害事故典型案例，进行以案释法。
	4月-12月
	学校安全
管理处

	25
	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
	
	
	

	26
	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
	
	
	

	27
	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
	
	
	

	28
	青岛市学校安全管理办法
	
	
	

	29
	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
	结合教育家精神专题学习、师德教育月和教师节等活动，组织教师开展教师法专题学习，提升教师师德修养和法律素养，提升教师依法从教能力。
	9月
	教师工作处

	30
	教育督导条例
	加强《教育督导条例》《山东省教育督导条例》《青岛市教育督导条例》的学习培训，提升督学依法履职水平。
	3月-10月
	市政府教育督导室

	31
	山东省教育督导条例
	
	
	

	32
	青岛市教育督导条例
	
	
	

	33
	中国共产党章程
	将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纳入党支部（总支）规范化建设月工作清单、每周一学、每季一考中，通过“三会一课”加强专题学习，开展“支部书记讲党课”“普通党员讲党课”等活动。
	6月-12月
	学校党建工作处、机关党委

	34
	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
	1.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学习纳入党员干部培训课程，组织开展文件解读、专题讲座、警示教育等活动。
2.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学习纳入组织纪检干部专题培训。
	3月-11月
	机关纪委

	35
	教学成果奖励条例
	开展教学成果培育相关活动，宣传《教学成果奖励条例》，推广优秀教学成果。
	10月
	市教育科学研究院

	36
	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
	1.相关考试前，就国家教育考试违规违法处理等内容，对市、区市招生考试机构工作人员及考点考务人员进行专题培训。
2.通过招生考试网站公布教育考试警示片、发布考生须知及致考生的一封信、以案说法警示案例、组织考生签订诚信考试承诺书、在考点设置教育宣传栏等形式，宣传相关法律法规，做好对考生的普法工作。
	考试前以及考试期间

	市招生考试院

	37
	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
	
	
	

	38
	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九）
	
	
	




	39
	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
	开展面向局机关采购专员，局属学校分管校长、总务主任、采购专员的政府采购业务专题分层培训，以剖析案例、政策分析的方式进行政府采购有关法律的普及和警示教育。
	12月
	市教育装备与信息技术中心

	40
	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
	
	
	

	41
	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
	面向中小学师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，引导各区市、各学校通过主题活动、国旗下讲话、主题班会、网络安全大讲堂、知识竞赛等灵活形式，广泛宣讲网络安全知识，传播网络文明风尚。
	9月
	

	42
	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
	开展教育事业统计工作业务培训，分别组织全市教育事业统计人员深入学习统计法、教育统计管理规定等统计法规，提升统计法律意识、法治观念和实践能力，提高统计工作的法治化、规范化水平。
	11月
	市教育人才服务与学生资助中心

	43
	教育统计管理规定
	
	
	

	44
	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
	开展学生资助工作业务培训，宣传解读有关规定，依法做好学生资助工作。
	1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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